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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：林士婷

聯絡電話：02-23565156

傳真：02-235662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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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經濟部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15026189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附件一 

主旨：修正「國有耕地放領先期作業聯繫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
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國有耕地放領先期作業聯繫要點」規定1份。

 

正本：立法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、行政院中央各部會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、本部各單位（除法制處、地政司）、所屬一級機關暨地政機關

副本：本部法制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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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共1頁
總收文

1155000822


